
城市研究| 109 

作者简介

陈  晨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研究生

Location Decision Making Model of NIMBY Facility Based on Game Theory
基于博弈论的邻避设施选址决策模型研究

了美国科罗拉多州适合发展与建设风力和太阳

能发电场的区域[1]；张颖针对上海市新桥镇的邻

避设施布局问题，利用全局最短与最大距离等

方法计算合适的选址位置[2]；杨凌云、王健分

别利用AHP法研究了垃圾处理项目的选址算

法[3-4]；杭正芳还论证了西安市垃圾填埋场的

选址[5]；Gabriel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德国慕

尼黑的一座球场的选址进行了研究[6]。已有的

研究充分利用了GIS等空间数据分析平台的

优势，对涉及选址的相关因素进行剖析，从而得

出相应的选址结论，为规划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邻避设施的选址同时受到自然、经济、政治

等因素影响。居民、开发商、政府等均是利益相

关方，各方之间可能有不同利益诉求，客观存在

0　引言

近年来，垃圾处理场、化工厂等邻避设施的

选址建设所引发的问题常常成为社会关注的热

点。对于城市与国民经济运行来说，邻避设施必

不可少；对于居民来说，虽然几乎所有的邻避设

施均会与其生活发生关联，但是他们还是倾向

于设施不要建在自己家门附近。对于绝大多数

居民来说，他们不能容忍垃圾处理场这类设施

靠近自己；对于部分居民来说，甚至不能容忍学

校、体育休闲等设施建在家门口。

自20世纪末以来，学术界对于邻避设施的

研究开始重视，并逐渐开始运用GIS等技术试图

理性地解决或者缓解选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

题及矛盾。Jason利用GIS多准则评价方法分析

针对矛盾比较突出的邻避设施选址问题，借鉴博弈论的思想提出了选址博弈决策的理想模型，指出了达成共识方案的必要条

件。进一步地，将选址博弈模型在空间上进行了拓展，将模型中的策略与收益进行了空间与数值量化，并提出了一般的求解函

数。另外，针对各方博弈中可能出现的单方利益优先的情况，对函数进行了拓展，提出了考虑单方优先的求解函数。选取江苏省

泰州市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案例实证研究，比较初始和实施选址方案。研究发现，实施方案确实比初始方案更能够满足

居民方与建设方的利益，证明了调整后的实施方案更加优化。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deal model of NIMBY facility’s location decision making based on the ideas from Game Theory.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consensus scheme are pointed in this paper. Furthermore, the general solution function is proposed by valuing the strategy and 

benefits into numerical and spatial attributes. Then, the function is extended in order to consider possible unilateral priority in the game. A case 

of life garbage incineration power plant in Taizhou of Jiangsu province has been used as empirical study by comparing the initial location plan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based on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function. The analysis result show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is better because 

the implementation one can provide more interests to both residents and bui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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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定程度的博弈行为。已有的关于设施选址

决策的方法与技术的研究通常未能对博弈过程

中的决策互动机制给予重视，往往直接将不同

方的关切因素直接引入模型进行计算，或者仅

重视单方的相关利益因素。因此，有必要引入博

弈思想，讨论该项工作的方法与技术改进的可

能，提高决策结论的合理性。

博弈论（Game Theory）起源于西方

19世纪。自20世纪中叶以来，Nash、John、

Aumann等对博弈理论进行了拓展，探讨了博弈

均衡求解的逻辑后，博弈论的应用在经济学相

关领域得到了发挥。但是，博弈论在城乡规划领

域的讨论相对较少，已有的讨论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不涉及具体空间属性的讨论，包括

Su与Kaveh对规划中多方主体的博弈行为模式

研究[7-8]；王颖、陈志龙等涉及博弈现象的规划制

度与效用的研究[9-10]；还有Lin等对城市开发中具

体的开发商与土地所有者等参与方之间的博弈

模型研究[11]。第二大类是涉及空间属性的研究，

始于Hotelling于1929年提出的模型，将城市简

化为一维线性空间并讨论了商业选址问题[12]。

近年来将博弈理论直接引入空间规划方法的研

究较为鲜见，但有学者基于多主体模拟决策方

法，引入情景模拟和多准则叠加等方法，包括裴

新生针对区域一体化的定性研究和钮心毅、单

玉红针对城市用地布局的定量研究[13-15]。

总体来说，城乡规划领域已认识到博弈的

客观存在，且当前研究的重点多集中于不涉及

空间的讨论。邻避设施选址的规划工作需要在

空间上协调与分配利益，应重视博弈对空间的

影响，因此笔者试图基于博弈思想讨论邻避设

施的选址决策方法与技术。

1　选址博弈决策过程的模型构建

1.1　理想模型

博弈过程需要具备3个基本要素，即参与

方、策略、收益。在选址博弈过程中，参与方一般

涉及居民及建设方；策略即设施的选址方案（包

括建或不建，以及具体建设的位置等）；收益即

基于不同策略的各参与方所能够得到的利益。

选址博弈的过程包含了参与方之间的互动

与协调，即谈判过程（图1）。该过程是文明社会

中解决此类问题时所不可或缺的。以两方参与

选址博弈为例，在谈判初始阶段，双方提出的策

略往往都是尽可能对自己有利的，使自己的收

益尽可能高。然而由于对方提出的策略不能够

使自己达到基本收益预期，那么一开始的策略

往往不能够让双方达成一致。此时，双方有两种

选择，一种选择为不改变策略，则谈判终止，项

目不能实施；另一种选择为改变自己的策略，降

低自己的期望收益，则谈判能够继续。如果谈判

顺利，则能够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双方提出的

策略均能满足对方的最低的预期收益。此时，该

谈判将存在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进一步地，若双

方愿意继续协调，则很有可能达成共识策略，即

选址方案达成。

1.2　达成共识方案的必要条件

在邻避设施的选址过程中，达成共识需要

几个必要的条件，缺一不可。

（1）必要条件一：建立各方参与的谈判博

弈机制

不可否认，在文明的法治社会中，解决邻避

设施选址这类多方博弈问题，谈判机制是必不

可少的要素，也是博弈的基本前提。谈判机制的

建立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良好的管理机制，理

性的公众参与等保障。

（2）必要条件二：存在各方的“收益重合

空间”

一项谈判若能达成共识，各方的收益空间

必须要有所重合，即需要存在所谓的“收益重合

空间”（图1）。在“收益重合空间中”，任意策略均

能够让双方得到收益，至少能够得到基本收益

（收益最低值）。如果双方的收益空间不存在重合

的可能性，那么该项目没有通过谈判达成共识的

可能性，除非使用“伪谈判”、“伪博弈”的方式。

（3）必要条件三：各方具有接受妥协的空间

在以上两个必要条件都存在的基础上，还

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即各方均需具有接受

妥协的空间。各方愿意在初始策略的基础上，放

弃自己的一部分预期收益，改变策略以期望博

弈达成共识，所放弃的这一部分预期收益即为

妥协的空间。若各方均坚持收益最大化，不愿做

任何妥协，那么谈判必然无法达成一致；若各方

有诚意将该事情做成，那么适当降低预期收益

以促成共识，对各方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2　选址博弈模型的空间拓展

邻避设施选址的博弈过程中，各方所提出

图1    理想的选址博弈过程（以两方参与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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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某设施选址时两方收益的空间与数值量化示例

图4     将研究区域转换成均质分布的基本单元
（点或者网格）

图5    建立二维几何函数平面

图3    多准则叠加方法的局限

的策略，以及预期收益均与空间属性有关，需要

将决策模型扩展到二维空间中讨论。

2.1　模型要素的空间量化

（1）策略的空间与数值量化

在邻避设施的选址中，策略在空间中即体

现为选址位置。不同的策略有不同的选址位置，

在空间上所体现出来的数值即为具体的地理空

间坐标。

（2）收益的空间与数值量化

如图2所示，定义一个简化的正圆形的城

乡空间，居民点位于圆心的位置。以垃圾集中处

理设施的选址为例，建设方关切的一个重要因

素是收集居民点垃圾的交通便利程度，选址距

离居民点越近则收益越高；居民方比较担心的

一个重要问题是设施可能对居住环境的不利影

响，若选址距离居民点越远则收益越高。当然，

在实际的工程中，各方收益所涉及的因子可能

有很多，需要针对各方分别将相关因子进行综

合考虑。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平台进行空间数值

计算，量化基于不同策略的各方收益值。

2.2　使用传统的多准则叠加方法求解的局限

策略与收益均进行了空间数值量化后，则

可进行模型建立与计算。传统的多准则叠加方

法在解决类似问题的时候，通常是将各个因子

考虑权重后进行叠加计算。这种方法如果在处

理涉及单个参与方的因子时，或者多方利益导

向高度一致时（例如土地适宜性评价），具有较

好的应用效果。但如果多方之间的关切问题和

利益导向差异较大时，多准则叠加方法就会有

较大的局限性。以前文所述的简化模型为例，将

建设方与居民方收益值叠加，视两者权重均为

0.5，则得出的叠加结果在空间上的分布是均质

的，无法辅助选址决策（图3）。虽然该例子比较

简化且极端，但其反映了多准则叠加方法在处

理这类问题时的逻辑局限性。因此，笔者试图借

鉴博弈思想的优势来弥补多准则叠加方法在解

决此类问题上的局限。

2.3　模型的建立与求解方法探讨

（1）处理空间面域，转换为均质的基本单

元集合

为了便于进行空间属性的计算，首先将研

究范围的面域进行处理，转换为空间上均质分

布的基本单元（图4）。根据研究范围大小和研

究精度要求，可以设置不同的基本单元尺度。

（2）基本单元的属性赋值

处理后的每个基本单元可以通过数值提取

获得以下属性：空间位置代号i（即潜在的策略

选址），基于位置i的A方收益值WAi以及B方收益

值WBi。进一步地，对双方收益值进行排序，数值

越高序位数越大，记WAi值的序位数为pWAi，记

WBi值的序位数为pWBi。

（3）建立二维几何函数平面

根据任意单元Di的pWAi和pWBi属性，建立

二维几何函数平面，绘制散点分布图（图5）。

（4）一般求解函数

如图5所示，pWAi和pWBi值越大，则说明其

数值位序越高，即收益值越大。因此，位于二维

几何平面的右上方的区域的基本单元是双方收

益值均较高的区域，也就是最为适合选址的区

域；反之，二维几何函数平面的左下方的区域内

的基本单元是不适合选址的区域。根据此原则，

建立如下的求解函数（函数1），得出任意基本

单元Di同时考虑双方收益诉求的共识位序值Pi。

若pWAi＝pWBi，则Pi＝pWAi＝pWBi；

若pWAi＜pWBi，则Pi＝pWAi；

若pWAi＞pWBi，则Pi＝pWBi。 

………………（函数1）

通过函数1的计算，任意基本单元Di能够得

到共识位序值Pi，根据Pi值的大小即可判断该单

元的选址方案令双方的综合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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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策略能够让政府或者开发商获得更优先的利

益；反之，如果居民方很强势的话，结果可能相

反。当然，如果最终策略在前文所述的符合法规

和技术规范的“收益重合空间”中，那么各方

均能得收益。虽然各方最终收益不一定绝对公

平，但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例如，某设

施建设项目，建设方可能需要承担市政建设、后

期管理等成本，以及一定的社会公益性责任；如

图6      某设施选址时两方存在“收益重合空间”，可以达
成谈判共识的情形

图7     双方博弈中可能出现的收益函数值分布

2.4　关于求解函数的延伸讨论

（1）“收益重合空间”

前文提及，博弈过程达成共识方案的一个

必要条件是存在“收益重合空间”。以2.1小节举

出的简化的圆形城乡空间为例，若两者可接受

的收益空间存在交集，那么如果在空间交集区

域（红色交集区域）进行设施选址，则有可能

谈判达成共识（图6）。若不存在红色区域的交

集，则不存在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关于可接受的收益空间，除了受到各方的

利益导向影响之外，还需受法律法规和技术规

范的约束，且后者应该是基本前提。关于邻避设

施，一些技术规范规定了具体的设施与居民点

之间的距离要求，若不满足最小距离要求，则选

址方案不能通过。因此，法规和技术规范首先限

定了收益空间的范围。在此前提下，若无“收益

重合空间”，则区域内任何选址不满足要求。

（2）函数的几种求解结果

通过函数1的计算，不同的案例可能出现不

同的数值散点分布结果（图7）。

第一种情况是，散点集中分布于y＝x线附

近，平面右上方分布较明显（图7（a））。这种情

况表明，双方收益的空间分布高度一致，双方对

该问题的价值取向与利益导向高度接近，容易

取得共识方案。该情况可能出现在土地适宜性

评价这种案例上，很少会出现在邻避设施选址

这种案例中。

第二种情况是，散点分布较为分散，平面右

上方分布不明显（图7（b））。这种情况表明，双

方的收益空间分布有一定的差异，但也有分布

接近区域，双方可以存在收益预期折中后的共

识方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邻避设施选址的

案例中。

第三种情况是，散点分布集中于平面左上

至右下一线，几乎没有在平面右上方分布（图

7（c））。这种情况表明，双方的收益空间分布差

异明显，且双方的价值取向与利益导向极端不

一致，双方难以获得共识。由于这种情况比较极

端，所以可能会在部分矛盾突出的邻避设施选

址案例中出现。

（3）考虑单方优先的求解函数

前文所建立的函数1实际上是将双方的收

益进行对等考虑的。但在实际情况中，可能需要

优先考虑某一方的利益。如图8所示，当双方的

收益值分布体现出高度不一致时，若要取得共

识，一种方法是双方继续妥协，取得的妥协方案

使得双方的收益值均不高（图8（a））；另一种

方法是优先保障一方利益，改变y＝x函数线，将

其向一方倾斜，设置一个斜率参数k，沿着y＝kx

函数线从右上方往左下方寻找潜在的共识方案

（图8（b））。

根据以上思想，拓展函数1，建立如下的求

解函数2，求出考虑单方优先的任意基本单元Di

的共识位序值Pi。

若k×pWAi＝pWBi，则Pi＝pWBi；

若k×pWAi＜pWBi，则Pi＝k×pWAi；

若k×pWAi＞pWBi，则Pi＝pWBi。 

………………（函数2）

明显地，当k＝1时，双方对等；当k＞1时，优

先考虑A方收益；当k＜1时，优先考虑B方收益。

由于各方在信息掌握、资源控制、资本运作

等方面是不对等的关系，最终共识策略很可能

会让某方获得更为优先的收益。例如，相比于居

民，政府与开发商通常是强势方，因此有可能最



城市研究| 113 

果是具备商业性质的设施建设项目，受到宏观

经济环境、建设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建设方的最

终实际收益具备较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在符合法规和技术规范的“收益重合

空间”范围内，不需要追求最终策略的所谓绝对

收益公平，事实上这种绝对公平可能不存在。但

是，如果在不存在“收益重合空间”的前提下，

选址博弈也能达成“共识”的话，就需要警惕，

这表明有一方被迫接受最终策略。这种虚假的

“共识”是存在隐患的，可能会引发社会矛盾。

3　案例实证——泰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选址研究

3.1　案例概况

2000年以来，江苏省泰州市计划建设一座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同时将原先的垃圾填埋

场进行封场处理。该项目经过多年论证，选址方

案有过大的调整，于2012年确定方案并进行施

工建设。笔者试图基于博弈思想还原选址论证

阶段各方所诉求利益，计算空间收益，求解方案

选址，并将求解结果与实际论证过程中的几次

方案进行比较。

研究范围为泰州市市辖区，总面积约为

1 567 km²，人口约为161万人（2010年）。泰

州城区的组团特征明显，海陵是核心城区，高

港和姜堰是副中心（图9）。

3.2　模型建立与数据处理

（1）博弈参与方

本例中将博弈参与方简化为两方，一方为

居民方，一方为建设方，均视作整体考虑。

（2）博弈策略

博弈策略即具体的设施选址位置，在图纸

中体现为空间地理坐标。

（3）各方收益相关因子

对于居民方来说，其收益相关的主要因子

为设施排放的污染物对其居住环境可能带来的

影响。对于建设方来说，其收益相关的主要因子

为收集垃圾的交通成本。需要指出的是，各方收

益的相关因子可以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由于本

文篇幅有限，并且出于突出主要问题与主要矛

盾的目的，选取上述主要因子进行分析。

（4）技术平台与数据处理

选择ArcGIS软件作为技术平台。将研究区

域内的用地简化为4类：非建设用地、村庄、工业

区、城镇生活区（图9）。将区域面要素转换为基

本单元，基本单元的尺度为300 m×300 m，总数

约1.7万个。相关收益考虑人口密度分布，以城镇

生活区的人口活动密度为基准值，村庄的人口

密度为基准值的50%，工业区为基准值的25%

（考虑工业区内的就业活动）。

3.3　双方的空间收益计算

（1）居民方的空间收益计算

泰州地区的主导风向为东风和东南风。对

任意一个居民点来说，受风向频次影响，其对东

部和东南方向的潜在污染点的敏感性最大。如

果将研究范围内的每个居民点（考虑人口活动

密度）进行受污染敏感性分析，并将所有点的

分析结果叠加，即可得到区域内所有居民的受

污染敏感程度评价结果。如图10所示，红色区域

为敏感度高的区域，即收益值较低的区域，基本

位于海陵城区及其东南周边地区；蓝色区域为

敏感度低的区域，即，收益值较高的区域，基本

位于市辖区北部。

（2）建设方的空间收益计算

生活垃圾需要从居民点收集，集中运输到

垃圾焚烧发电厂，计算所有居民点（考虑人口

活动密度）距离潜在选址位置（即研究范围内

的基本单元）的平均交通运输距离，用来评价

交通运输成本。由于泰州市区为平原，且路网密

度相对较高，网络距离与直线距离较为接近，

因此本研究计算直线距离，暂不使用网络距离

计算的方法。如图11所示，红色区域为平均收

集距离较高的区域，即建设方收益值较低的区

域，基本位于市辖区的北部和东部；蓝色区域

为平均收集距离较低的区域，即建设方收益值

较高的区域，位于3个城区中间，更靠近海陵城

区的位置。

3.4　共识方案求解

经上述计算，区域内的所有基本单元上同

时包含居民方收益值和建设方收益值两个属

性，根据每个基本单元的数值的位序值（100%

为最高，0%为最低）绘制函数的散点分布图

（图12）。散点图表明，双方虽未表现出收益值分

布高度一致的特征，但有一定的分布接近区域，

存在获得折中共识方案的可能。使用函数2对方

案进行求解，暂不对某方的利益进行优先考虑，

即k＝1。求解结果如图13，图中红色区域为最易

获得共识的区域（共识位序值达到60%以上，

最高值约为70%），集中在两个区域，分别位于

海陵城区的东北和东南方向，均与3个城区保持

一定距离，但又不是位于市辖区最边缘区域。

 

3.5　与实际方案的比较与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较适合选址区域位于海陵

图8    当双方利益较为不一致时，取得妥协方案的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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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的东北和东南方向，但由于后者是海陵

城区的主要发展方向，因此前者更为适合。

2010年前，泰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拟选

址于市辖区的西北部（图13），当时周边居民

的反对意见较多。经后续论证，2012年公示的

方案将选址调整为市辖区的中北部①（图13），

现已开工建设。分析两次方案的选址，可以发

现，实施方案所处位置的共识位序为60.19%，

明显高于初始方案的47.72%。因此，笔者的分

析结论表明实施方案的选址优于初始方案。继

续比较两个方案的各方收益值位序（表1）可

以发现，相比于初始方案，实施方案的居民方

收益值位序提升了6.95%，建设方收益值位序

提升了26.45%。该结果表明，方案的调整对于

双方来说是共赢的，并且对于建设方来说似乎

更为有利。综上所述，实证结果证明了当地垃

圾焚烧发电厂选址的实施方案比初始方案更

加优化。

4　结语

图9    泰州市市辖区建设现状 图10    基于风向影响的居民方受污染的敏感程度分布 图11    生活垃圾平均收集距离

图13    共识方案求解结果及两次选址方案位置

图12    双方的收益位序值散点分布图

居民方收益值位序 建设方收益值位序
2010年过程方案 53.24 47.72
2012年实施方案 60.19 74.17

表1  两次方案的各方收益值位序比较（单位：%）

在“依法治国”理念贯彻，公众参与制度

逐步落实的宏观背景下，笔者期望本研究所做

的探索能够给转型期的邻避设施规划选址工作

提供方法与技术参考。在客观认识与尊重博弈

规律的基础上，规划工作要从消极应对转向积

极应对博弈。笔者认为，要顺利解决邻避设施选

址等相关规划中涉及到的博弈问题，至少需要

以下方面的落实与保障。

（1）有效落实公众参与理念，制度化协商

机制

落实公众参与理念，对于构建理性有序的

社会，对于缓解规划工作中的潜在的矛盾具有

重要的意义。中国最近的一些大型化工项目（如

PX化工项目）往往是由于前期缺乏有效的公

众参与过程，导致社会矛盾的出现，到要准备建

设的时候才迫于社会稳定的压力而取消。程遥

曾经归纳了中国媒体环境下公众参与规划的特

征，并强调了沟通机制与手段的重要性[16]。如果

在规划选址论证前期建立了有效的协商谈判机

制，那么结果很有可能是另选更合理的位置建

①2010年版本的泰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规划方案公示网址：http://www.tzghj.gov.cn/new/uploadfiles/2012_041h.jpg，2012年版本的泰州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

程规划方案公示网址：http://www.tzghj.gov.cn/new/news_view.php?id=558。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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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同时也避免社会冲突的发生。

（2）健全法规与技术规范，有利于限定“收

益重合空间”

前文提到，明确的法律法规与技术规范有

利于限定各方的收益空间。例如，现有的城乡规

划法规与技术规范，对于住宅日照标准的规定

就较为健全，通常规定了“底线”指标，即以某

日为基准，有效日照时数不低于若干小时，若低

于该标准则不合格，否则就是允许的范围（哪

怕仅满足最低要求）。明确的“底线”指标也有

利于规划管理工作的开展。对于邻避设施选址

来说，在法规与规范所限定的“收益重合空间”

中进行协商谈判，有利于提高效率。

（3）适度的行政干预

如果放任规划活动任由客观经济规律引

导，那么可能会带来缺乏公平公正，效率低下等

问题，因此在合法合理的前提下进行适度的干

预是必要的。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提高谈判效

率，节省谈判的时间成本，有利于各方共赢。

（4）规划技术的支撑

博弈决策过程中需要制定博弈策略，以及

评价各方的空间收益。传统的“方案式”的规

划技术难以有效且及时地为这一过程提供技术

支持。合理运用地理信息技术、规划支持系统、

大数据分析等方法与技术能够增加决策理性，

提高决策效率，达到辅助决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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